
 

广东培正学院 2024 年普通专升本退役士兵综合考查 

《民法》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普通专升本退役士兵综合考查考试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

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考生的成绩，按已确定的招生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

该考试所包含的内容将大致稳定，试题形式多种，具有对学生把握本课程程度的较强识别、

区分能力。 

 

Ⅱ、考试内容及要求 

一、考试基本要求 

要求考生理解和掌握民法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能运用民法学基本知识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二、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本大纲的考核要求分为“识记”、“领会”、“应用”三个层次，具体含义是： 

识记：能解释有关的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达。 

领会：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

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

问题和实际问题。 

 

专题一  总则 

一、考核知识点 

1、民法的概念、调整对象、民法的性质、民法的适用 

2、民法的基本原则 

3、民事法律关系概述；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民事法律事实；民事权利客体 

4、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监护；宣告失踪；宣告死亡；

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自然人的身份证明和住所 

5、法人概述；法人的分类；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法人的设立与登

记；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人的终止；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 

6、非法人组织 

7、民事权利 



8、民事法律行为概述；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意思表示；法

律行为的效力；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条件和附期限 

9、代理概述；代理权；代理权的行使；代理行为及其效果；代理权的消灭；无权代

理 

10、民事责任概述；民事责任的分类；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民事责任的减轻与免除；

侵害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的民事责任；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11、时效制度概述；诉讼时效概述；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诉讼时效的起算、中断、

中止和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后果； 

12、期间与期日 

二、考核要求 

1、识记 

（1）民法的概念、调整对象、民法的性质、民法的适用 

（2）代理概述；代理权；代理权的行使；代理行为及其效果；代理权的消灭；无权

代理 

2、领会 

（1）民法的基本原则 

（2）民事法律关系概述；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民事法律事实；民事权利客体 

（3）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监护；宣告失踪；宣告死亡；

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自然人的身份证明和住所 

（4）法人概述；法人的分类；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法人的设立与

登记；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人的终止；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特别法人 

（5）非法人组织 

（6）民事权利 

（7）民事责任概述；民事责任的分类；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民事责任的减轻与免

除；侵害英雄烈士等人格利益的民事责任；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8）期间与期日 

3、应用 

（1）民事法律行为概述；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意思表示；

法律行为的效力；民事法律行为的附条件和附期限 

（2）时效制度概述；诉讼时效概述；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诉讼时效的起算、中断、

中止和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后果 

专题二 物权 

一、考核知识点 



1、物权的概念、性质与特征；物权的客体；物权的效力；物权的类型 

2、物权法的含义；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3、物权变动 

4、物权保护 

5、所有权概述；征收与征用；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业主的建筑

物区分所有权；相邻关系；共有；所有权取得的特别方式 

6、用益物权概述；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居住权；地

役权 

7、担保物权概述；抵押权；质权；留置权 

8、占有概述；占有的效力；占有的保护；准占有 

二、考核要求 

1、领会 

（1）物权的概念、性质与特征；物权的客体；物权的效力；物权的类型 

（2）物权法的含义；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3）物权变动 

（4）物权保护 

（5）所有权概述；征收与征用；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业主的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相邻关系；共有；所有权取得的特别方式 

（6）占有概述；占有的效力；占有的保护；准占有 

2、应用 

（1）用益物权概述；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居住权；

地役权 

（2）担保物权概述；抵押权；质权；留置权 

专题三  合同 

一、考核知识点 

1、债的概念及其特征；债的要素；债的分类 

2、合同的概念与特征；合同关系；合同的分类 

3、合同的成立和法律拘束力；要约；承诺；特殊形式的要约与承诺；强制缔约；合

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缔约过失责任 

4、合同的内容与形式 

5、合同的效力 

6、合同的履行 



7、合同的保全 

8、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9、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10、违约责任 

11、合同的解释 

12、买卖合同的概念和特征；买卖合同的效力；买卖合同中标的物的风险负担与利益

承受；特种买卖合同 

13、赠与合同的概念与特征；赠与合同的效力；赠与合同的终止 

14、借款合同 

15、保证合同概述；保证责任 

16、租赁合同的概念与特征；租赁合同的效力；租赁合同中的风险负担；租赁合同的

终止 

17、融资租赁合同的概念与特征；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 

18、保理合同 

19、承揽合同的概念与特征；承揽合同的效力 

20、建设工程合同 

21、运输合同 

22、保管合同的概念与特征；保管合同的效力 

23、仓储合同的概念与特征；仓储合同的效力 

24、委托合同的概念与特征；委托合同的效力 

25、物业服务合同的概念与特征；物业服务合同的效力 

26、行纪合同的概念与特征；行纪合同的效力 

27、中介合同的概念与特征；中介合同的效力 

28、技术合同 

29、合伙合同 

30、准合同 

二、考核要求 

1、识记 

（1）债的概念及其特征；债的要素；债的分类 

（2）合同的概念与特征；合同关系；合同的分类 

2、领会 

（1）合同的成立和法律拘束力；要约；承诺；特殊形式的要约与承诺；强制缔约；

合同成立的时间与地点；缔约过失责任 



（2）合同的内容与形式 

（3）合同的履行 

（4）合同的解释 

（5）赠与合同的概念与特征；赠与合同的效力；赠与合同的终止 

（6）借款合同 

（7）保证合同概述；保证责任 

（8）租赁合同的概念与特征；租赁合同的效力；租赁合同中的风险负担；租赁合同

的终止 

（9）融资租赁合同的概念与特征；融资租赁合同的效力 

（10）保理合同 

（11）承揽合同的概念与特征；承揽合同的效力 

（12）建设工程合同 

（13）运输合同 

（14）保管合同的概念与特征；保管合同的效力 

（15）仓储合同的概念与特征；仓储合同的效力 

（16）委托合同的概念与特征；委托合同的效力 

（17）物业服务合同的概念与特征；物业服务合同的效力 

（18）行纪合同的概念与特征；行纪合同的效力 

（19）中介合同的概念与特征；中介合同的效力 

（20）技术合同 

（21）合伙合同 

（22）准合同 

3、应用 

（1）合同的效力 

（2）合同的保全 

（3）合同的变更和转让 

（4）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5）违约责任 

（6）买卖合同的概念和特征；买卖合同的效力；买卖合同中标的物的风险负担与利

益承受；特种买卖合同 

专题四  人格权 

一、考核知识点 



1、人格权的概念与性质；人格权的种类；一般人格权；公开权和对死者人格利益的

保护；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对人格权保护的特别规定 

2、具体人格权 

二、考核要求 

1、领会 

（1）人格权的概念与性质；人格权的种类；一般人格权；公开权和对死者人格利益

的保护；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对人格权保护的特别规定 

2、应用 

（1）具体人格权 

专题五  婚姻家庭 

一、考核知识点 

1、亲属法与亲属关系；亲属法；亲属；亲属身份关系；身份法律行为 

2、身份权概述；身份权的内容；身份权的行使与消灭  

3、结婚；离婚；亲子；收养 

4、配偶权；亲权；亲属权  

5、亲属财产关系的概念和种类；夫妻共有财产；家庭共有财产 

二、考核要求 

1、领会 

（1）亲属法与亲属关系；亲属法；亲属；亲属身份关系；身份法律行为 

（2）身份权概述；身份权的内容；身份权的行使与消灭  

（3）结婚；离婚；亲子；收养 

（4）配偶权；亲权；亲属权  

（5）亲属财产关系的概念和种类；夫妻共有财产；家庭共有财产 

专题六  继承 

一、考核知识点 

1、继承法与继承权；继承与继承法；继承法律关系；继承权系；继承权  

2、遗产继承；遗嘱继承；法定继承  

3、遗产与赠与；遗赠；遗赠扶养协议  

4、遗产处置；遗产处理；共同继承；遗产分割  

二、考核要求 

1、识记 

（1）遗产与赠与；遗赠；遗赠扶养协议 



2、应用 

（1）继承法与继承权；继承与继承法；继承法律关系；继承权系；继承权  

（2）遗产继承；遗嘱继承；法定继承   

（3）遗产处置；遗产处理；共同继承；遗产分割  

专题七  侵权责任 

一、考核知识点 

1、侵权责任的调整功能和保护范围；侵权行为及其形态 

2、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3、侵权责任方式；侵权责任竞合与侵权责任并合；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 

4、侵权责任形态 

5、侵权损害赔偿规则；人身损害赔偿；人格财产利益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财

产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 

6、一般侵权责任类型 

7、特殊侵权责任类型 

二、考核要求 

1、领会 

（1）侵权责任的调整功能和保护范围；侵权行为及其形态 

（2）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构成要件 

2、应用 

（1）侵权责任方式；侵权责任竞合与侵权责任并合；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 

（2）侵权责任形态 

（3）侵权损害赔偿规则；人身损害赔偿；人格财产利益损害赔偿；精神损害赔偿；

财产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 

（4）一般侵权责任类型 

（5）特殊侵权责任类型 

 

Ⅲ、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1、考试形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90分钟，试卷满分为 100分。 

2、试卷内容比例：第一专题占 18%；第二专题占 18%；第三专题占 8%；“第四专题占 6%；

第五专题占 10%；第六专题占 15%；第七专题占 15%。。 

3、试卷题型比例：单选题占 20%，多选题占 20%，名词解释题占 20%，简答题占 20%，案

例分析题占 20%。 

4、试卷难易比例：易、中、难分别为 30%，50%，20%。 



 

Ⅳ、参考书目 

《民法学》，第六版，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著，法律出版社，2020年。 

 

Ⅴ、题型示例 

一、单选题（每题 1分，选错或多选都无分，共 20 分） 

1.民法的渊源是指（   ）。 

A.民法的起源              B.民事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 

C.民法的发展历史          D.民法的深度和来源 

2.下列权利中，不属于物权的是（   ）。 

A.抵押权     B.地役权     C.所有权     D.商标权 

二、多选题（每题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正确选项，多选少选或选错都无

分，每题 2 分，共 20 分） 

1.民事法律行为的一般成立要件包括（   ） 

A.当事人     B.物          C.意思表示        D.行为能力 

2.代位继承人可以是被代位人的（   ）。 

A.子女       B.外孙子女     C.外曾孙子女     D.配偶 

三、名词解释题（每小题 4分，共 20 分） 

1.民法  

2.物权 

四、简答题（共 20分） 

1.简述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10分）  

2.简述宅基地使用权的特征。（10分） 

五、案例分析题（共 20 分） 

1．A 地的甲厂与 B 地的乙商店于 2009 年 6 月订立洗衣粉买卖合同，约定 7 月 25 日由甲

厂在 B 地的火车站交货。7 月 14 日由于洪水冲垮两地间的铁路，交通中断，且 A 地与 B

地之间无飞机通航，甲厂未将此情势通知乙商店，乙商店亦未查询。8月 1日交通恢复后，

甲厂立即装运，8月 9日运抵 B地火车站，甲厂押运人通知乙商店取货，乙商店拒绝收货。

在与甲厂押运人的谈判中，乙商店要求减价，甲厂不接受。无奈，甲厂押运人只好租用民

房一间暂为保管货物，同时继续与乙商店交涉。8 月 15 日，由于 B 地大雨，山洪暴发，

冲垮民房，洗衣粉全部灭失。问： 

（1）甲乙间的合同关系是否已经解除？（2分）为什么？（3分） 

（2）甲厂未将交通中断的事实通知乙商店，若乙商店因此受有损害，甲厂是否应承担赔



偿责任？（5分） 

2.2015 年 3 月，王甲到某工业园区开设早餐店，该店与李某的饭店相邻。王甲与李某曾

因招揽生意发生过口角。2015 年 6 月，王甲与李某因抢占门口摊位发生厮打，王甲的弟

弟王乙赶来“帮忙”。三人在厮打过程中，王甲和王乙打击李某的面部、头部，造成李某

鼻骨骨折、面部软组织挫伤，花去医药费 1000 元。后李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王甲和

王乙赔偿其医药费。 

问题： 

（1）本案中，王甲和王乙白的行为涉及何种法律关系？（2分）为什么？（3分） 

（2）李某的医药费应当由谁承担赔偿责任？（2 分）为什么？（3分） 

 


